
鞍山市地方标准《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办公

区物业服务与管理规范》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介 

（一） 任务来源 

本标准是根据鞍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 2021年地

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计划制定，项目编号 2020003，任务

来源明确。鞍山市机关事务保障服务中心、辽宁省检验检测

认证中心、鞍山市鞍勤物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联合编制完成。 

（二） 目的意义 

为进一步提升鞍山市各级党政机关办公区物业管理的

服务水平，更好地落实相关规定。鞍山市机关事务保障服务

中心和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共同填写标准项目建议书，

上报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并于 2020 年正式立项。 

本标准旨在规范鞍山市内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办公区

物业服务的内部管理，促进办公区物业服务日常工作的规范

化、制度化、科学化，提升机关事务办公区物业的服务保障

能力和水平。 

（三） 主要起草人及其工作贡献 

此标准由鞍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由鞍山市

机关事务保障服务中心、辽宁省标准化研究院、鞍山市鞍勤

物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起草。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如下： 

李勇：主要负责标准立项预研、标准草案编制、标准实

地调研以及地方标准的立项方向控制。 



马敬华：负责协调管理有关标准编制过程工作，以及对

标准编制内容的管理等工作。 

曲波：主要负责标准立项材料的修改、标准文献资料收

集、标准草案编制、修改等工作，负责标准全过程技术服务。 

宋耀宇：负责地方标准的校对，标准文献资料收集、标

准草案修改等工作。 

罗拥军：负责协调管理有关标准编制过程工作，以及对

标准编制内容的管理等工作。 

王茺：主要负责地方标准的校对、标准文献资料收集及

有关调研、研讨的组织工作。 

于作殿：主要负责地方标准的立项方向控制，标准的编

制过程指导与监督、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全省征集意见、有关

调研、研讨、论证会议的组织等工作。 

张雷：主要负责地方标准文献资料收集，标准的编制过

程指导与监督等工作。 

孙海宁：主要负责地方标准编制过程指导与监督、有关

调研、研讨、论证会议的组织等工作。 

秦元君：主要负责标准的编制过程指导与监督、标准文

献资料收集等工作。 

安振童：主要负责地方标准的立项方向控制、标准立项

材料的修改、标准文献资料收集、标准草案编制、标准征求

意见稿的全省征集意见、标准送审稿的修改，有关调研、研

讨、论证会议的组织等工作。 

（四） 主要工作过程 



1、主要起草单位成立起草组。项目计划下达后，辽宁

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按照鞍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文件

和工作安排制定编制计划，成立标准起草组。标准起草组组

织有关人员从行业领域、主管部门等方面全面收集和整理目

前我国物业服务与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办法、相关标准

及期刊论文等资料，着手编写标准草案的编制工作。 

2、形成标准草案。《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办公区物业服

务与管理规范》标准起草小组按照辽宁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等有关要求，按照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意见，结合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办公区物业管理标准化发展现状，有针对性地收集

省内相关行业和外省有关行业资料，全面分析整理形成基本

符合我市相关领域标准化发展实际的标准文本草案。 

3、多渠道多方式建立研讨群。经过前期的资料收集、

标准草案的编制等工作，为更加方便快捷研讨和修改标准草

案，建立了标准编制工作微信群，群内参与人员有：行业主

管部门领导行业专家、科研单位技术人员。先后经过多次修

改和研讨，初步形成标准草案。 

4、开展标准调研和座谈。标准起草小组在鞍山市机关

事务保障服务中心的安排下，进行两次实地调研、专家座谈、

现场研讨等，对标准进行修正，加强了标准的可实施性。 

5、反复修改形成标准征集意见稿。标准起草组经过前

期收集资料、调研和反复研讨，参照同行业相关的规范和要

求，按照相关专家提出的有关修改内容，全面完善并修改了

标准草案，形成标准征集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全面征集各行



各业专家、社会人士、广大消费者等征集意见，为期 30天。 

6、全面征集汇总意见。标准起草组在鞍山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大力支持下，面向社会全面征集各行各业专家、社会

人士、广大消费者等修改意见，征集意见反馈表共计 14份。 

7、送审。按照辽宁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有关要求，邀

请有关行业和标准化专家，拟定召开审查会时间，送审鞍山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处。 

8、报批。标准起草小组根据专家组提出的标准修改建

议，最终形成报批稿并按照鞍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报批要求

上报。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

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的依

据。 

（一） 标准编制原则 

为保证标准编制的科学性、规范性、先进性和适用性，

使该地方标准在当地经济方面具有较高指导意义和行业规

范性，同时为充分考虑实际情况，使标准既有先进性、科学

性，又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在编写内容和格式上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进行编写。 

（二） 标准编制主要内容的依据 

本文件规定了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办公区物业服务与

管理的基本要求、服务项目、设施设备维护、环境维护与绿

化服务、秩序维护、服务评价与改进等内容。本文件适用于



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办公区物业服务与管理活动，其他机关

或事业单位可参照执行。 

在标准中明确了该标准的适用范围为市级党政机关及

事业单位办公区物业服务，其他机关或事业单位管理办公区

物业可参照执行。 

1、标准的第 2 章“规范性引用文件”汇集了标准编写

所引用的主要标准及文件，是引用标准的清单。 

2、 基本要求。本章从服务组织、人员、财务管理、档

案管理四个方面进行了机关事务管理办公区物业基本要求

的说明，包括物业机构的独立法人资质、财务独立核算、档

案的分类管理和人事档案内容等管理制度。 

3、 服务项目。本章主要规定服务项目内容，包括设施

设备维护服务、环境维护与绿化服务和秩序维护服务。 

4、设施设备维护。本章从给排水系统、供配电系统、

电梯系统和消防系统四个方面进行的要求。主要参考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13495.1《消防安全标志 

第 1 部分：标志》、 GB 17051《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 

5、环境维护与绿化服务。本章从环境维护和环境绿化

两个方面进行的要求。主要参考了 GB/T 19095 《生活垃圾

分类标志》。 

6、秩序维护。本章对办公区物业服务的秩序维护进行

了规范，包括巡察、接待、对重点物品审验等内容。主要参

考了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 1 部分：标志》、GB 25201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7、评价与改进。本章内容为通过日常考核、抽查等方

式对日常服务进行考核评价。采取多种形式收集对物业服务

的反馈信息，及时分析，不断改进服务的内容和质量。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

论证，预期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分析 

本标准的发布实施，对规范鞍山市机关事务及事业单位

办公区物业服务管理、提升服务质量、提高顾客满意度有着

积极的作用，同时为鞍山市机关事务保障服务中心在党政机

关办公区物业管理方面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参考，填补了我

市机关事务办公区物业服务管理领域的空白。 

四、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鞍山市机关事务办公区物业运营管理发展

现状，与国家和省、市各项管理办法相一致，符合鞍山市机

关事务服务保障机构的政策性指导，做到了先进性和可操作

性的协调统一，达到了省内先进水平。 

五、征求意见和分歧处理情况 

标准起草组面向社会全面征集各行各业专家、社会人士

等征集修改意见，根据大家的反馈意见形成送审稿。标准内

容均按专家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 

六、推动标准实施的措施建议 

该标准是由鞍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将来标



准的实施建议由该行业主管部门指导，鞍山市机关事务保障

服务中心开展宣贯，确保标准的覆盖率和实施率。 

七、拟作为强制性地方标准的须写明明确的法律法规依

据 

本标准属于评价和管理标准，建议将该项地方标准作为

推荐性地方标准发布实施。 

八、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